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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核能交流合作呈現新局 

發表於 2012-11-01 

來源：中國核工業報／中國電力新聞網／中電觀察 

http://www.cpnn.com.cn/zdgc/201211/t20121101_470113.html 

伴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持續、穩定地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兩岸核能交流也進入了一個

新的發展階段。今年 6月 29日，《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定》正式生效，兩岸核能交流

與合作日益活躍和頻繁，並由技術層面的學術交流向工程經驗、核技術應用領域等實質性

的專案合作擴展。 

2012年 10月 22日至 23日，由中國核學會、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共同主辦，中

國核工業第二三建設公司承辦的第十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學術交流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此

前，9月 19日，由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共同主辦，臺灣電力公司、

核能研究所等台方單位協辦的首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在臺北市召開。另外，2012年

海峽兩岸核電廠安全運行技術培訓研討班也即將舉辦。通過交流研討，兩岸相關核能組織

發揮紐帶和橋樑作用，搭建平臺，積極促進兩岸核能交流與合作。兩岸核能之間的交流與

合作，不僅加深了雙方的深厚友誼，共用了核能發展經驗，也不斷推動著核能的發展。 

 

新局勢：協議生效為兩岸核能合作帶來新動力 

早在上世紀 80年代，兩岸即通過多種管道開展了核能技術方面的交流。隨著兩岸關係

的不斷發展，雙方的交流日益廣泛。核能技術的交流也不例外，涵蓋的範圍領域不斷擴展，

交流的管道和平臺日益規範。 

1990年，臺灣解禁允許民眾來訪大陸後，首批臺灣核能科技工作者來到了大陸，拉開

了兩岸核能技術交流的序幕。隨著臺灣逐步放寬限制，兩岸雙向交流逐漸增多。1994年，

中國核學會代表團首次到臺灣實現互訪。此後，在兩岸核能界的不懈努力下，1996年，中

國核學會與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在臺北共同舉辦了第一屆海峽兩岸核能學術交流研討

會，並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由此正式開啟了兩岸科技定期交流的大門，確立了雙方互訪機

制。隨著兩岸關係的曲折變化，兩岸學術團體克服困難，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繫，並抓住兩

岸關係進入良好環境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強合作。特別是 2005年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轉

折後，兩岸核能界的專業技術交流就更為頻繁。十多年來，雙方交流不斷向廣度和深度延

伸。如今，海峽兩岸核能學術交流研討會已成功舉辦了 12屆，議題涉及核電建設、核技術

應用、放射性廢物處置、人才培養、核電公眾宣傳等。2009年，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與財團

法人科技協進會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並先後在核廢物處理、核事故應急與回應、核電廠安

全技術等方面舉辦了多次技術交流、研討與培訓活動。中國核學會、中國核能行業協會與

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等兩岸民間核能組織共同搭建的平臺，成為了促進兩岸核能技術

與經驗交流的重要的通道。 

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後，對於核電安全以及兩岸人民福祉的共同關注，讓兩岸關注

的目光共同投向了兩岸核能安全資訊通報機制的建立。2011年 5月 8日在成都閉幕的第七

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宣佈一項共同建議，支持兩會將核電安全納入商談議題，推動兩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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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核電安全資訊通報機制，提高兩岸核電安全水準，共同防預核電事故，造福兩岸人民福

祉。兩岸核能業界共同期望著交流合作的實質性推進。 

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 10月 20日，雙方簽署了《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

協定》。《協議》約定的合作範圍涉及核電安全法規與標準、核電安全分析與審查評估經

驗、核電安全監督方法與經驗、核電廠基本資訊、核安全檢查事件安全評估與運轉經驗回

饋、核電廠老化管理、核電安全研究經驗等 11個方面。2012年 6月 29日，在完成各自

法定程式後，《協定》正式生效。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圍繞著《協定》約定的核能安全資訊共用，無疑將使兩岸核能交流與合作會更進一步。 

 

新變化：兩岸核能技術交流深入各領域 

對於當初福島核事故後的對核能發展的憂慮和悲觀，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董事長

歐陽敏盛至今記憶猶新。但當他在後來赴大陸參觀核工業展覽，瞭解到大陸核電在建專案

沒有停止時，這種悲觀情緒就很快被打消了。大陸核電建設不僅很快，而且標準很高。

AP1000、多功能小堆、快堆都在實實在在地進行。大陸相對較好的核能發展前景令他激動

不已。尤其是福島核事故後，兩岸達成的促進核電安全資訊溝通機制，也讓兩岸民間核能

機構之間有了更大的作為空間。 

對於兩岸核能合作所走過的歷程，他更不會忘記，當回想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研討會的

歷屆議題時，不難看出，隨著中國大陸核能的快速發展，交流研討也正發生著可喜的新變

化。從 1990年首批臺灣核科技工程人員輾轉從泰國轉機到達北京開始核能交流之旅以來，

從最初的相互增進瞭解，到後來切實感受到中國大陸事業的成長；從核安全技術交流，到

核電廠延壽、核技術應用、公眾科普，從核能科技人才培養、核電廠中低放減容、專案管

理模式，再到核燃料迴圈、安全監管，兩岸核能交流領域愈發廣泛和深入。其間，兩岸相

關單位還就許多具體問題達成了進一步合作的初步意向，就兩岸在核電產業發展合作機會

與努力方向上專門組織了座談，兩岸學術團體的交流正在從單純的學術研討向合作平臺建

設轉變，並為兩岸同行合作走向實質化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中國核學會、財團法人核能協

進會一直為此做著不懈的努力，也為推進兩岸核能交流付出了心血，為推進兩岸核能發展

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核能行業協會成立後，與核能協進會亦組織了多次交流研討和培

訓，為共同推動兩岸核能交流與合作付出了努力。 

 

新動向：搭建市場平臺推進實質性合作 

在剛剛結束的第十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學術交流研討會上，在兩岸核能技術的共同的交

流中，總會聽到這樣的表達：“通過交流，分享經驗，我們可以把對方好的做法借鑒過來，

運用到我們的技術和管理中”，“聽他們的經驗介紹，在短短的時間內不一定很深入，但某些

方面就會對我們有啟發，也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臺灣首台核電機組自 1979年投運，30

多年積累的核電運營管理、公眾宣傳等方面的經驗值得大陸學習。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

核學會理事長李冠興特別提到了臺灣核電廠在防止放射性物質外泄所採取的斷然處理措施

值得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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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正如歐陽敏盛在此次交流研討會上所表達的，“兩岸核能交流已不僅僅只在技

術交流，在技術分享、工程經驗的交流與合作也將會有實質性的推進。”2008年，中國廣

東核電集團與財團法人核能科技協進會簽署人才交流合作協定，推進合作向更深入的方向

與領域發展。“多年來，中廣核與臺灣核電公司的交流已常態化，簽署姊妹核電廠協議的工

作目前正在推進中。”“兩年前，臺灣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已與中核二三公司簽訂了策

略合作框架協議。已就國際工程開發、資源分享、國際核電建造人才培養等方面達成廣泛

合作共識。”這也許可看作兩岸核能專案合作向前推進的一個注腳。 

其實在兩岸核能交流中，還有一個新動向值得關注，交流的雙方都不願輕易錯過利用

這樣一個平臺尋求合作的更多機會。中國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建議雙方在中子俘獲法治療癌

症方面能夠開展合作，建議通過中國核學會和核能科技協進會，落實和明確雙方責任，台

方提供指導、諮詢與幫助。這個平臺已不僅僅是交流的平臺，也正在成為技術推廣的平臺，

雙方也更希望這樣的一個平臺能夠成為一個市場的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兩岸核能界在推

動兩岸的核能發展中會有更多的作為。 

與此同時，在放射性最小化、輻射防護監測、數控儀錶等，雙方也都表達出極大的合

作意願。 

日本福島核事故後，臺灣邀請歐盟對臺灣核電廠進行同台審查，預期近期進行。由於

不存在語言上的障礙，兩岸核能電廠同台審查也應該是一個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從會上透

露出的資訊讓兩岸核能界有了更多的期盼。預計在今年年底海峽兩會會晤期間，有望對兩

岸核能電廠的同台審查等方面的合作進行商討。此前舉辦的首屆核能合作研討會上，雙方

就相關領域的合作也已提出了建議。 

更令人感到振奮的是，正值第十二屆核能學術交流研討會落幕，臺灣代表團還在大陸

參觀考察之際，10月 24日，中國大陸傳出了對於核能行業發展的一個利好消息傳來：國

務院常務會議再次討論並通過了《核電安全規劃》和《核電中長期規劃》。我國核電穩妥

恢復正常建設，核電重啟的大門已打開。這也為兩岸核能交流與合作展示出新的前景。 

由此，兩岸核能合作實質性的推進會更加令人期待。 


